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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

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646） 

 
法院已刪除清盤請求 

 

茲提述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十

二日、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、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、二零一九年十

二月十一日、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、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日、二零二零

年八月二十日、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、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

零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 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Holding Company 

Limited（「呈請人」）針對本公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（「法院」）

提交的呈請書（「呈請書」），呈請本公司由法院清盤及向本公司委派臨時

清盤人及/或臨時經理的命令。除非另有所指，否則條款與該等公告所賦予的

涵義相同。 

 

本公司的法律代表欣然報告，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聽證會上，

法院下令 1）刪除呈請書 和 2）呈請人支付本公司因呈請書發生的費用，包

括之前保留的所有費用，如果不能達成協議則由法院審定。 

 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
許中平 
主席 

 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、楊保東先生及胡玥玥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
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、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。 


